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违法行为

检举有功单位/个人

 推荐审批表

姓    名           
工作单位           
推荐单位            

 填报日期     年   月   日

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制

填 表 说 明

一、用钢笔填写或打印，字迹要工整清晰，不得复印或在表内附贴事迹材料。

二、姓名必须准确，工作单位填写全称，数字统一用阿拉伯数字，籍贯填写××省（区、市）、××市（县）；

三、推荐单位指地、州、市级统计局；

四、职务、职称和技术等级按国家有关规定填写；

五、简历从大学毕业填起；

六、主要事迹力求简明，重点突出；

七、此表填写一式三份，请自行双面打印（A4规格）；

八、申请先进集体的，无需填写个人简历。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正面免冠彩色

近照

（2寸）

	籍贯
	
	民族
	
	政治面貌
	
	

	学历
	
	何时参加工作
	
	

	身份证号码
	
	

	工作单位
	
	

	职务
	
	职称
	
	技术等级
	

	通讯地址
	
	邮编
	

	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
	

	个  人  简  历
	


主要事迹

	 

	 统 计 局 意 见

所 在 县、区
	 公章

  年  月  日
	党 组 会 意 见
	经  次党组会通过并公示。出席会议  人，其中同意  

  人，反对  人。
       公章

   年  月  日

	意 见

市 统 计 局 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

   年  月  日

	意       见

推 荐 单 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

   年  月  日

	自治区统计 局 审 批 意 见 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

   年  月  日


